
厦门华厦学院学生赴台交流学习管理办法
（修订稿） 

为开阔学生视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学校与台湾多所

高校开展了学生交流学习活动。为规范学生赴台交流学习的

管理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基于校际协议，被派往台湾高

校进行交流学习一学期及以上的学生（以下简称赴台生）。 

第二条 赴台交流学习主要指在台湾院校开展以课程学

习等为目的的活动。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三条 赴台生赴台交流学习由对外合作处、教务处、学

生处及各系部协同管理。 

第四条 对外合作处负责学生赴台交流学习项目的统筹

协调及外事管理工作，包括协调和对外联络、信息发布、协

助学生办理赴台手续、学生赴台情况统计等工作,教务处、系

部协助配合。  

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学生赴台交流学习培养机制、组织报

名遴选、申请材料审批、课程选修审核、学分互认、成绩认

定及学籍管理等，系部协助配合。 

第六条 学生处负责赴台生思想、宿舍管理、助学金等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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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系部负责赴台生的初选工作，并报教务处审

批；跟踪学生在台学习的情况；监督学生在学习期满后办理

返校报到手续，并配合对外合作处和教务处开展相关管理工

作。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八条 学生自愿申请。 

第九条 赴台学习的申请者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全日制在校生； 

2．思想品德好，成绩优良，无不及格课程，无违规违纪

记录，身体健康； 

3．满足具体项目的要求，能完成台湾学校规定的课程学

习； 

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独立生活能力及较强的环境适

应能力； 

5. 符合各系部的其他选拔规定。 

第十条 派出程序 

1.申请人按照要求填写《厦门华厦学院赴台生申请表》

一式贰份，教务处、对外合作处各一份。 

2.系部组织学生准备申请材料，经教务处遴选后确定学

生名单，并转交对外合作处汇总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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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赴台生按照要求签署《厦门华厦学院学生赴台学习承

诺书》和《学生赴台学习家长（监护人）同意书》，承诺书

及同意书一式贰份，学生本人、对外合作处各一份。 

4. 对外合作处收到台湾院校最后确认的学生名单后，把

学生名单反馈至教务处、学生处及系部。 

5. 对外合作处负责办理学生赴台手续，并组织相关部门

召开赴台生行前教育会议。 

6.教务处及系部为赴台生办理相关停课手续并备案。 

第四章 选课及学分认定 

第十一条 赴台生须在系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台湾高校

的相关课程。 

1.赴台生赴台学习期间所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由台湾

院校提供成绩单，教务处负责赴台生成绩单的收集，原件返

还学生保留 

2.各系部按教务处关于课程转换及学分确认相关规定对

赴台生所修课程的学分与成绩进行审核、认定。学生须于接

到成绩单原件后二周内完成课程转换及学分确认，逾期不再

办理。 

第五章 学生管理 

第十二条 学生在台学习期间，需与学校保持联系，定期

向对外合作处报告在外学习和生活情况。如在学习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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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问题和困难，需及时与对外合作处联系。对外合作处应

及时将学生遇到的困难反馈给相关部门。 

第十三条 赴台生在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及台湾

学校的校纪校规，接受台湾学校的管理，尊重当地的风俗习

惯，注意人身安全，同时注意防范“台独”分子和“法轮功”

分子干扰学习活动。 

第十四条 赴台生每月定期向对外合作处提交学习心得，

并于学习结束后提交在台学习总结。 

第十五条 赴台生必须按照批准时限如期返校。返校后须

在开学的第一周到教务处办理报到手续。 

第十六条 如学生逾期不归或滞留，学校有权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学生学籍。 

第十七条 赴台生原则上不得中途终止学习计划。因故必

须中途终止学习计划的，须事先向双方学校提出书面申请，

并经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 

第六章  学习费用 

第十八条 学生赴台学习期间，需缴纳我校学费、住宿费。 

第十九条 根据双方学校协议规定，学生按要求向台湾学

校缴纳该学期的学费、住宿费。 

第二十条 学校为需要向台湾高校缴纳学费、住宿费的学

生提供助学金。具体参照《厦门华厦学院关于赴台学生助学

金标准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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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根据双方学校协议规定，学生的往返路费、

食宿、医疗、保险费用以及台湾学校指定必须缴纳的其他费

用等一律由学生自理。  

第二十二条 赴台生在交流学习期间中途终止学习，需返

还已发放的助学金费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对外合作处、教务处负责解

释。 

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